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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共享经济发展，网约车成为城市交通重要部分，但车主以家庭自用投保后擅自用于高频营运且未履

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引发的保险纠纷频发。该义务是保险法核心制度，法理基础为最大诚信与对价平衡

原则。其法律性质虽存争议，但应属法定义务，触发前提是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需满足重大性、持续性、

不可预见性要件，核心判断车辆是否从家庭自用转为营运。因果关系认定有近因说与相当因果关系说分

歧，应结合被保险人主观过错区分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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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aring economy, ride-hailing service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However, insurance disputes frequently arise when car owners in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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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vehicles for private family use but arbitrarily engage them in high-frequency commercial oper-
ations without fulfilling the obligation of notifying of increased risk. As a core system of insurance 
law, this obligation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utmost good faith and consideration balance. De-
spite disputes over its legal nature, it should be deemed a statutory obligation. Its triggering pre-
requisite i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risk, which mus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materiality, conti-
nuity, and unpredictability, with the core criterion being whether the vehicle has been converted 
from private family use to commercial operation.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roximate cause 
theory and the adequate cause theory in identifying causa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should be differ-
entiated based on the insured’s subjective 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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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共享经济的快速发展，网约车已成为城市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之而来的保险纠纷频发问

题日益凸显，其中因车辆危险增加未履行通知义务引发的拒赔争议最为典型。实践中，大量车主以家庭

自用性质投保后，擅自将车辆用于高频次网约车营运，导致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却未及时通知保险

人，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的理赔分歧成为行业治理痛点。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作为保险法的核

心制度之一，是平衡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利益、维护保险合同公平性的关键。我国《保险法》第 52 条以及

相关司法解释对该义务有明确规定，但在网约车场景下，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法律性质，危险程度的认

定标准、以及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与保险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仍存在较大争议。因此，系统研究网约

车保险纠纷中的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明确其适用规则、厘清争议焦点，不仅能为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更能规范网约车行业保险行为，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2. 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法理基础 

2.1. 最大诚信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中的“帝王条款”，民事活动当事人在行使权利或履行义务时都需要遵循诚实

信用的道德准则秉持诚信，恪守承诺[1]。该原则在保险活动中将之称为最大诚信原则，是指在保险合同

的订立和履行过程中，保险合同双方不能互相欺骗和隐瞒，要严守合同约定，最大诚信地履行义务，不

然就会对合同成立与效力存续有所影响[2]。最大诚信原则作为保险法的首要基本原则，是网约私家车保

险纠纷中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核心遵循依据，贯穿于保险合同的设立、履行全过程。网约私家车保险纠

纷的核心争议点，在于车主擅自变更车辆使用性质，即将投保时明确申报的家庭自用车辆，违规用于高

频次、商业化的网约车营运活动，进而导致车辆危险程度发生显著提升。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履行与

否，本质上就是最大诚信原则在该场景中的具体践行与直观体现。 

2.2. 对价平衡原则 

对价平衡原则是指保险人承保风险与投保人缴付保费之间必须维持必要平衡[3]。投保人负有缴付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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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义务，而保险人则负有承担保险期间内承保对象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赔偿义务，二者之间需具有对

价关系。换言之，保险事故发生概率高，投保人应缴付保费就高，相反，投保人应缴付保费就低，两者之

间应保持对价平衡。保险合同以保费与风险对等为核心，家庭自用车辆的保费对应的风险范围与网约车

营运风险差距悬殊，未履行通知义务会使保险人承担额外风险却无法获得相应对价，违背公平原则。 

3. 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法律性质 

3.1. 法律性质界定争议 

《保险法》第 52 条规定了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

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费或解除合同。保险人如果选择解除合同，应当

将已经收取的保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部分后退还给投保人。立法者对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规则的表述连续

三次用了“按照合同约定”。因此，对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是法定义务还是约定义务在司法实践中存在

分歧。 
在实务中，有的法院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认定为法定义务，例如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2017)京

02 民终 5754 号民事判决书中写到“依据仇某在庭审中陈述，其在注册成为滴滴司机后，每月平均运营

50~60 单，其行为已经使其车辆的用途从非经营车辆变更为经营性车辆，该营运行为导致车辆危险程度

显著增加，故仇某未通知平安保险其车辆从事营运的信息，使平安保险不能行使合法的解除合同权利或

者要求增加保费的权利，而且该通知义务属法定义务……”。同时(2020)川 01 民终 12390 号案和(2022)
京 03 民终 5408 号案中都将该通知义务认定为法定义务。还有一部分法院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界定为约

定义务，例如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9)粤 12 民终 1077 号民事判决书的观点认为“被保险人对

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负有通知义务，但该通知义务以保险合同约定为依据”。与此案作出相同认定的还

有(2020)粤 20 民终 506 号案和(2021)桂 02 民终 3354 号案。 

3.2. 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应为法定义务 

法定义务源于强制性规范，依托法律规范的普遍性与强制性形成普遍拘束力，义务内容由法律规定，

该义务履行主体必须严格依法履行该义务，不得随意变更或者排除。而约定义务源于任意性规范，以意

思自治为核心，效力范围限于双方合意，义务内容可由主体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按照自己意愿自

主约定。正基于此，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认定为法定义务更为合理，理由如下： 
第一，法条表述已经揭示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法定属性。《保险法》第 52 条明确规定，被保险人

违反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时，保险公司可在特定条件下主张免责。此种免责权并非基于合同约定的任意性

安排，而是法律直接赋予保险公司的权利，其权利基础必然对应被保险人的法定义务，若该义务仅为约

定义务，法律无需直接设定统一的免责规则，而应由合同双方自行约定违约后果。 
第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内容应当符合保险法基本原则的要求。在保险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

若保险标的所面临的危险程度出现显著提升的情形，会直接打破合同订立时的风险与保费对价平衡状态，

导致保险公司承担的风险远超其承保时的预期以及所收保费对应的风险范围。从诚实信用原则来看，被

保险人作为保险标的实际控制人，最了解风险变化情况，负有主动披露重要信息的义务；从对价平衡原

则而言，维持风险与保费的匹配是保险合同的核心要义，被保险人及时通知风险变化是保障该平衡的必

要前提。即便被保险人不具备保险专业知识，具备社会一般认知水平的民事主体也应知晓，保险标的风

险显著提升会直接损害保险公司的利益，此种认知基础足以支撑其主动履行通知义务。因此，无论合同

是否明确约定，被保险人都应主动告知风险增加的具体情况，由保险公司据此决定是否调整保费或解除

合同，该义务伴随合同成立而当然存在，属于法定的附随义务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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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司法判例已呈现明确的裁判倾向。2017 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的(2016)苏 0115 民初 5756
号案、《中国法院 2022 年度案例》收录的(2020)鲁 03 民终 1395 号案等典型判例中，审理法院均明确认

定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为被保险人的法定义务。作为具有指导意义的裁判案例，上述司法实践不仅体现了

个案中的裁判逻辑，更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最高人民法院对该义务法定属性的倾向性立场[4]。 

4. 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发生的前提与判断 

4.1. 前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属于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需承担的核心义务范畴，该义务的触发条件在于保险标

的承受的风险呈现出显著加剧的态势，学理上称之为“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关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我国《保险法》并没有给出明确定义。有学者认为，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是指保险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

时不存在也不能预见，但在保险期限内发生的保险标的危险因素或程度显著提高[5]。亦有学者认为，危

险程度增加是指保险标的原危险状态在保险期限内显著持续增加，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对此未加估计且也

未作为计算保险费率的基础[6]。综合来看，可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特征总结为三点。其一，危险增加

的时间应当在保险合同的实际履行阶段；其二，对于该类危险，保险合同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均未能预见

且无法预见；其三，要求危险增加的程度必须达到显著的程度。 

4.2. 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判断标准的实证考察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 4 条通过列举的方式

规定了一些判断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考量因素，主要包括保险标的用途、使用范围、所处环境等因素是

否发生改变。学界对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判断标准通说主张有三大要素。 
第一，重大性标准。重大性标准也被称为显著性标准，它指的是在保险合同履行期限内，投保车辆

的危险程度产生了一些实质性的、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由量变达到了质变，危险系数变化极大，达

到了保险法制度所无法容忍的质变程度，且引起该危险程度变化的事由必须是重要的[7]。因此，当投保

车辆的危险程度一旦发生这种实质性的、根本性的重大变化，出于公平原则以及对价平衡原则的考量，

被保险人需及时向保险人履行通知义务，保险人则依据合同约定来选择是否提高保险费率或解除保险

合同。 
对机动车危险增加重大性的判断，既是认定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是否成立的基础性要素，也是司法实

践中亟待破解的难点问题。在司法裁判中，此类案件认定重大性的核心考量因素通常是车辆使用性质是

否发生改变，尤其是家庭自用车是否转变为营运车辆这一关键情形。 
结合实践来看，网约私家车可进一步区分为营运性网约车与顺风车，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大多

会对二者作出明确区分。司法实践中已经普遍认为顺风车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网约车，其并不满足危险

增加重大性的认定要件。例如在(2018)京 03 民终 2038 号案和(2020)川 01 民终 1460 号案中法院的裁判观

点指出顺风车的核心特征是顺路搭乘，以固定目的地为行驶终点，行驶范围与距离均处于合理可控范畴，

其出行目的仅为分摊自身出行成本，客观上不会增加车辆使用频率，相应也不会导致车辆危险程度显著

提升。当然，也有少数法院认为顺风车亦属于营运性质、符合危险显著增加的构成要件，例如(2017)粤
1881 民初 560 号案。相较于顺风车，私家车擅自转为营运性网约车的情形更为典型，司法实践中的主流

观点均认为，此种情形已满足危险增加重大性的认定要件，尤其是当交通事故发生在网约车营运过程中

时，该认定更为明确。例如，在(2016)苏 0115 民初 5756 号案中，法院明确指出，营运车辆相较于家庭自

用车辆，使用频率更高、行驶距离更远，依据社会常识及保险公司的风险预估逻辑，其发生交通事故的

概率必然更高。当然，司法实践中有部分法院以被保险人从事网约车营运的次数、频率及时间长短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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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裁判依据，作出了相反认定。在(2020)粤 20 民终 506 号案中，法院认为，若被保险人并非专业从事

网约车营运，仅为兼职开展相关服务，涉案车辆用于营运的时间有限，那么即便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在营

运过程中，车辆因使用性质变更导致的危险程度增加，也未达到显著标准，则不满足危险增加重大性要

件。 
第二，持续性标准。机动车保险标的的危险增加，除需满足前文所述的重大性判定标准外，该危险

程度的改变还必须具备时间上的延续性，这是认定危险显著增加的另一核心要件。应当明确的是，保险

标的危险系数并非处于恒定不变的静止状态，而是会随着使用场景、使用频率等因素呈现动态波动变化。

若在司法认定中，仅单一考量危险增加的重大性，而忽视其时间延续性要求，仅凭危险达到实质性标准

就判令被保险人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将会导致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陷入频繁履行通知义务的困境，

既增加双方的履约成本，也不符合成本收益原则，违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制度初衷[8]。 
关于如何判定危险增加的持续性，以及多长时间方可认定为具有持续性，我国法律并没有统一的固

定标准，应结合具体案件场景作出具体分析。结合网约私家车的司法实践，不同使用场景下，法院对持

续性要件的认定存在明显差异，其中争议焦点主要集中于顺风车、普通网约车的不同情形，尤其针对普

通网约车非营运时段的危险持续性认定分歧显著。 
在顺风车情形下，法院大多认定其不满足危险增加的持续性要件。在(2021)吉 01 民终 4635 号中，法

院观点认为，被保险人系根据自身出行需求，顺路搭载线路相同的合乘人员，其行为并非以持续、营业

性为目的从事网约车运输服务，并未形成危险增加的持续状态。而在普通网约车情形下，多数法院的裁

判观点趋于一致，认为若以家庭自用车辆擅自从事网约车营运，该营运行为的持续性必然会增加车辆使

用风险，导致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显著提升，而此种危险程度的增加，是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

时无法合理预估的。典型案例有(2021)京 0102 民初 8302 号案和(2018)京 0107 民初 2555 号案。除此之

外，司法实践中对持续性认定争议最大的情形，在于私家车转为普通网约车后，其增加的危险在未提供

网约车营运服务的时段是否仍持续存在。针对该问题，各地法院难以形成统一共识，主要形成两种相反

的裁判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对涉案车辆危险显著增加的认定不应僵化，明确“网约车的营运期间是一

个持续状态，自车辆被注册为网约车之时起，即可认定该车的行驶性质已变更为营运车辆，不能仅因某

一时段未接到运单，就否认该车的营运车辆性质”。典型案例为(2019)苏 0303 民初 883 号案。与之相反

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对危险增加持续性的认定，应严格以事故发生的具体时间为判断依据，区分车辆

营运与非营运时段的危险状态。典型案例为(2018)京 03 民终 8910 号案。 
第三，不可预见性标准。关于不可预见，是指在保险合同订立之时，保险人对相关风险并未预见、

也无法预见；即便保险人对该风险有一定程度的预见，但其未能将该风险纳入保费核算的考量范围，此

种情形亦符合不可预见的认定要求。 
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危险增加的不可预见性要件的考量与认定较为匮乏，多数案件中并未将该因素

纳入裁判范围，而是仅依据重大性与持续性两个要件，对车辆危险是否显著增加作出认定。例如，在(2018)
京 0107 民初 2555 号案例中，法院明确指出，“保险合同订立时，双方明确约定车辆使用性质为家庭自

用(非营运)，但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擅自将投保车辆用于营运服务，改变了车辆原有使用性质；且该使

用性质的改变具有重要性和持续性，并非一时性变化，据此可认定该改变导致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

加”。即便有部分案件将不可预见性纳入考量因素，法院对于保险人是否能够预见被保险人将家庭自用

机动车用于网约车营运这一问题，亦未形成统一裁判口径。在(2020)川 01 民终 16938 号案中，法院认为，

“涉案车辆投保时明确记载为非营运车辆，因此，被保险人将其用于滴滴营运的情形，并非保险人在订

立合同时能够预见或应当预见的范围”。而在(2022)辽 02 民终 4778 号案中，法院则认为，“保险公司对

涉案车辆的使用范围应当是明知的，其对该使用范围所可能产生的危险，属于保险合同订立时应当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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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 

4.3. 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认定 

我国现行法律尚未对危险增加的“重大性、持续性以及不可预见性”三大要件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

但在司法实践中，裁判者认定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变动是否构成危险显著增加时，应当将该三项要件全面

纳入考量范围，并在判决书中明确将其作为裁判理由予以载明，强化释法说理的充分性与针对性。对于

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变化是否符合上述三项要件，法院应进行实质审查，认定的核心标准是：该危险变化

的程度，是否足以使保险人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或相应提高保险保费。具体结合网约私家车保险纠纷案

件来看，车辆使用性质是否发生改变、改变后是否具有营运属性，是判断危险增加是否达到“显著”标

准的核心关键。 
依据日常生活经验与社会常识，营运性质车辆相较于非营运家用车辆，因其行驶轨迹具有更强的不

确定性、使用频率显著更高，多种因素叠加导致其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大幅上升。因此，即便被保险人

仅偶尔从事网约车营运服务，只要保险事故发生于车辆营运状态之下，就应当认定车辆危险程度已达到

显著增加的标准。该认定标准既能有效预防被保险人心存侥幸、擅自改变车辆使用性质的行为，也能减

少司法裁判中的认定分歧，增强判决的统一性与可操作性，进一步提升判决结果的公信力与说服力。 

5. 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与保险事故间的因果关系 

5.1. 因果关系的司法认定分歧 

危险增加通知规则的立法初衷，在于维持危险共同体内部的利益平衡，保障保险公司所收取的保费

与自身所承担的风险水平相匹配、相对等。这一规则背后的核心逻辑是，保险公司主张提高保费、解除

保险合同，或是免除自身保险金给付责任的前提条件，是保险标的危险显著增加与涉案保险事故之间，

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因果关系。基于此，将因果关系纳入保险人依据危险增加通知规则主张免赔的构成

要件之一，其合理性与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实践中存有分歧的是，民法领域内因果关系的认定标准本

身呈现多样性，且针对不同标准存在多种文义解释的可能，这进一步增加了保险纠纷中因果关系的认定

难度。我国《保险法》对因果关系的认定未作出原则性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裁判者对保险纠纷中因

果关系的认定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结合相关案例检索结果来看，当前司法裁判中主要存在两种不同

的立场，即近因说与相当因果关系说，二者在具体适用中存在明显差异，也导致相关案件的裁判结果呈

现出一定分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 19 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

对于保险人提出的“其赔偿责任限于以承保风险为近因造成的损失”的主张，应当予以支持。在保险事

故原因的认定上，近因说的核心是选取对事故发生最直接、最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相较于其他因果关

系归责理论，该学说的归责标准更为严格，对应的证明标准也更高。从法律后果来看，近因说更有利于

维护被保险人的合法利益，彰显了倾向于保护被保险人权益的价值取向。然而，近因说在网约私家车保

险纠纷领域的适用尚未形成统一共识，仅有少数法院采用该判断标准，且其认定方式通常是依据交警部

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来确认事故发生的原因。与此同时，保险人依据《保险法》第 52 条主张免除

自身保险责任，并获得法院支持的趋势正逐渐扩大化。 
相当因果关系说的核心要义，是考察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具备经验法则层面的高度盖然性与可能性，

即依据日常经验判断，行为是否足以大概率引发相应结果。在网约私家车保险纠纷案件中，该因果关系

学说为司法实践中法院的主流适用标准。在此类案件中，被保险人将家庭自用车辆擅自用于网约车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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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会导致车辆行驶频率大幅增加，进而影响车辆行驶轨迹的不确定性、加速车辆损耗，同时也可能加

剧驾驶员的疲劳程度。依据日常经验法则判断，上述因素均会显著提高交通事故的发生概率，具备可归

责性，因此，法院通常据此认定车辆营运行为与保险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典型案例为(2018)豫 10 民

终 4157 号案。 

5.2. 因果关系的认定方式 

前文所讲，在司法实践中，保险人依据《保险法》第 52 条主张免除自身保险责任的趋势在扩大，然

而我国《保险法》第 52 条并未区分保险人的主观状态，而是明确规定，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保险

人即可主张全部拒赔。基于此，针对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纠纷中因果关系的归责标准，可参考《保险法》

第 16 条的相关规定，将被保险人未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时的主观状态纳入裁判考量范围。这种并非一

刀切而是区分被保险人主观过错的方式，更能体现法律的公平性[9]。在(2019)琼 01 民终 5669 号案中，

法院在裁判时就涉及了被保险人主观状态的认定，并将其与《保险法》第 16 条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相关

联。这种裁判思路值得推广。应当明确的是，被保险人未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主观状态不同，其可

归责性及可能引发的道德风险也存在差异，因此，在司法裁判中应区别对待，不宜适用统一标准。 
当被保险人的主观状态为故意或重大过失时，此时应采用相当因果关系说。在实践中，被保险人将

私家车接入网约车平台后，往往心存侥幸心理，其核心想法多为以家庭自用车辆的较低保费获得承保，

进而刻意隐瞒车辆使用性质变更导致危险增加的事实。此种情形下，被保险人的主观恶性较强，其行为

已然违背了保险法的最大诚信原则。同时，基于保险制度转移风险的核心功能，被保险人在面临财产损

失时可向保险人寻求救助与补偿，这也使得其对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关注度降低、疏于防范的可能

性显著提升。 
当被保险人的主观状态为轻微过失时，此时应适用更为严格的近因说。法官需在导致损害后果发生

的多个因素中，精准筛选出对事故发生起最关键、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由于此种情形下被保险人的主

观可归责性较低，因此只有当危险增加的行为与保险事故的发生存在直接且决定性的关联时，才能认定

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该种适用规则，既能兼顾被保险人的合理权益，也能有效避免保险人在事故发

生后滥用《保险法》第 52 条的规定进行抗辩，逃避其应承担的赔偿责任。 

6. 结语 

随着共享经济蓬勃发展，网约车已融入城市交通体系，但车主以家庭自用性质投保后擅自用于高频

次营运，未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引发的保险纠纷，成为行业治理的突出痛点。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作为

保险法核心制度，其法理根基是最大诚信原则与对价平衡原则。前者要求合同双方恪守诚信、不得隐瞒

关键信息，后者强调保险人承保风险与投保人保费需保持对等，而车主擅自变更车辆使用性质的行为，

既违背了最大诚信原则，又打破了风险与保费的对价平衡。在法律性质认定上，尽管司法实践中存在法

定义务与约定义务的分歧，但从法条规范本质、保险法基本原则要求及主流裁判倾向来看，该义务应界

定为法定义务，其核心依据在于《保险法》第 52 条赋予保险人的法定免责权，且义务本身伴随合同成立

而自然存在，不受合同约定与否的影响。 
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触发以“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为前提，需满足重大性、持续性、不可预见性三

大要件，司法实践中核心判断标准是车辆使用性质是否从家庭自用转为营运，其中顺风车因顺路搭乘、

成本分摊的特性，通常不被认定为满足危险增加要件，而私家车擅自转为营运性网约车则多被认定为危

险显著增加，但非营运时段的危险持续性认定仍存在争议。在因果关系认定方面，司法实践存在近因说

与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分歧，合理路径应结合被保险人主观过错区分适用，故意或重大过失情形下采用相

当因果关系说，轻微过失情形下适用近因说，以实现过错与责任的精准匹配。当前，相关法律规定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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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细化，司法裁判标准尚不统一，亟需通过完善立法细则、出台指导性案例等方式明确规则，进而规范

车主保险行为、保障保险人合法权益，化解行业理赔分歧，为网约车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筑牢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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